江西省价格监测规定
　　
第一条为了科学、有效地组织和规范价格监测工作，保障价格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发挥价格监测在宏观经济调控和价格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价格监测活动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价格监测，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对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成本、市场供求变动情况进行跟踪、采集、分析、预测、预警、报告、公布的活动。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价格监测工作的领导，将价格监测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保障价格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价格监测工作，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实施国家价格监测报告制度；
　　（二）确定价格监测定点单位，组织价格监测人员培训与考核；
　　（三）监测分析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供求、成本的变动情况；
　　（四）跟踪重要经济政策在价格领域的反映；
　　（五）实施价格预测、预警，及时提出政策建议；
　　（六）适时发布价格监测信息；
　　（七）国家和本省规定的其他价格监测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价格监测机构，配备相应的价格监测工作人员。价格监测机构具体承担价格监测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财政、商务、供销、农业（渔业、畜牧）、粮食、教育、统计、工商、卫生、食品药品监督、交通运输、国土资源、广播电影电视、住房和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价格主管部门做好价格监测工作。
　　第六条 价格监测所涉及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和配合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实施价格监测。
　　第七条 本省对下列重要商品和服务实施价格监测：
　　（一）粮、棉、油、肉、禽、蛋、鱼、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
　　（二）洗衣机、空调机、冰箱等日用工业消费品；
　　（三）有色金属、化工产品、建材等重要工业生产资料；
　　（四）成品油、燃气、煤炭等重要能源；
　　（五）化肥、农膜、农药、饲料等农业生产资料； 
　　（六）商品房；
　　（七）客运、货运、电信、电视和居民生活用水、用电等服务；
　　（八）医疗、教育服务；
　　（九）国家和本省确定的其他重要商品和服务。
　　价格监测的具体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国家价格监测报告制度和当地市场的实际情况确定。
　　第八条价格监测方式主要包括日常价格监测、价格专项调查监测和应急价格监测。
　　日常价格监测以定点价格监测和周期性价格监测报表的方式进行；价格专项调查监测、应急价格监测以定点或者临时定点价格监测和阶段性或者一次性价格监测报表的方式进行。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健全价格监测网络体系，畅通价格监测信息渠道，完善价格监测手段。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实施价格监测，应当按照国家价格监测报告制度规定的内容、标准、方法、时间和程序进行，确保价格监测质量。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价格监测报告制度的规定，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有关单位作为价格监测定点单位，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免费颁发统一格式的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标志牌或者证书。经协商被确定的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无正当理由，不应拒绝。
　　第十一条价格监测定点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一定规模，其报送的监测数据能够反映当地同类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水平；
　　（二）遵守价格法律、法规，市场信誉良好；
　　（三）具备必要的价格资料收集、传送手段；
　　（四）价格监测所需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价格监测定点单位应当建立价格监测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价格监测台账，确定专职或者兼职采报价人员，负责本单位价格监测数据资料的收集、报送、存档等工作。
　　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提供的价格监测数据应当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价格监测定点单位不得迟报、瞒报、虚报、拒报或者伪造、篡改价格监测数据资料。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指导和帮助价格监测定点单位实施相关价格监测，并对采报价人员免费进行业务培训。
　　价格监测定点单位需要了解其所提供商品、服务价格在本行政区域内平均水平的，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予以提供。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对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报送的价格监测资料进行审查、核实、汇总，并按规定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价格主管部门报送。
　　第十五条价格监测定点单位因生产、经营品种调整或者其他原因，不能提供价格监测数据资料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取消其价格监测定点单位资格，收回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标志牌或者证书，并另行确定价格监测定点单位。
　　第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对重要商品和服务进行日常市场调查巡视，及时掌握市场动态、价格变动原因等情况。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市场形势和工作需要，可以针对特定商品和服务实施价格专项调查监测，确定相关单位作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走访座谈等形式开展调查并形成专项调查监测报告，并按规定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价格主管部门报送。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价格监测预警、应急报告制度。
　　本行政区域内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启动价格监测预警机制，实施应急价格监测，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价格主管部门提出价格异常波动监测预警报告，并提出应对措施的建议：
　　（一）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出现较大幅度波动；
　　（二）出现争购、抢购重要商品现象；
　　（三）相关商品购买频率明显增加；
　　（四）其他应当启动应急监测的情况。
　　第十九条 实施应急价格监测期间，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除通过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收集价格监测资料外，还可以临时确定价格监测定点单位，并要求其按规定报送价格监测资料。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价格监测报告制度的规定，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价格主管部门报送价格监测报告。
　　价格监测报告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被监测商品和服务价格变动情况；
　　（二）与被监测商品和服务价格相关的成本和市场供求变动情况；
　　（三）重要经济政策、措施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及舆情反映；
　　（四）被监测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动趋势分析预测、预警；
　　（五）价格调控的对策和建议；
　　（六）与被监测商品和服务价格有关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价格监测信息发布制度，定期或者不定期向社会发布本行政区域内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监测信息。
　　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应当适时播发、刊载价格监测信息。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及其价格监测工作人员应当对价格监测工作中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予以保密。价格监测信息资料不得非法使用。
　　第二十三条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收回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标志牌或者证书，并可以视情节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迟报、拒报价格监测数据资料的；
　　（二）虚报、瞒报价格监测数据资料的；
　　（三）伪造、篡改价格监测数据资料的。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未按规定组织实施价格监测工作，不能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上报有关价格监测数据资料的，由上级价格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予以通报批评。
　　价格主管部门及其价格监测工作人员在价格监测工作中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责任。
　　第二十五条本规定自2011年12月1日起施行。

